


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

法工委函C 2021 J 122号

关千征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

（修正萃案））意见的函

中国科协、全国工商联、全国供销合作总社、全国律师协会、中
国法学会、中国社科院法学所、上海市法学会、清华大学法学院、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、中国政法大学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、 武汉
大学法学院、中国农业大学、华中农业大学、华南农业大学、 西
北农林科技大学、中国农业科学院、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、 北京
林业大学、中国林业科学院、南京林业大学、 东北林业大学、中
国种子协会、中国种子贸易协会、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、 袁隆
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林木
种子集团有限公司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（修正草案）》巳由全国人大农业
与农村委员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，请结合所附有关问题提
纲组织研究，千2021年9月24日前将意见通过机要交换或传真
方式反馈我委经济法室。草案及说明的电子文本可在中国人大网
(www.npc.gov.cn) “ 法律草案征求意见 “ 专栏下载。

联系人：尤小龙
联系电话及传真：010-63093382 13911917636 

附件：征求意见有关问题提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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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(修正草案)

一、将第一条修改为:“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种质资源,规

范品种选育、种子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,保护植物新品种权,激

励育种原始创新,维护种子生产经营者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,提

高种子质量,推动种子产业化,发展现代种业,保障国家粮食安

全,促进农业和林业的发展,制定本法。”

二、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国家对种质资源享有主权,

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,或者与境外机构、个人开

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,应当报国务院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

主管部门批准。提出申请时,需要提交国家共享惠益的方案;其

中,向境外提供或者与境外机构、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利用农作物

种质资源的,还应当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审核。”

三、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:“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

授权品种,享有排他的独占权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

种权所有人许可,不得生产、繁殖、加工、许诺销售、销售、进

口、出口以及为上述行为储存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,不得为商

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

材料;但是本法、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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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从事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各项活动,涉及由未经许可使用

授权品种繁殖材料而获得的收获材料,应当得到植物新品种权所

有人许可,但其对繁殖材料已有合理机会行使其权利的情况除

外。

“实质性派生品种可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,并可以获得授权。

但对其实施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所述行为的,应当征得原始品种

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。

“实质性派生品种实施名录及判定指南等,由国务院农业农

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及有关法律确定。

“自实质性派生品种实施名录发布之日起申请的植物新品种,

按照实质性派生品种相关制度管理。”

四、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:“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

产经营许可证,由国务院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核发;其

中,申请从事农作物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,

还应当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。

“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、林木良种繁殖材

料生产经营的,以及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实

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的农作物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

证,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

门核发。

“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,由生产经

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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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发。

“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,不需

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。”

五、删去第三十九条。

六、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五十二条,并删去其中的 “林木种

子应当经用种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。”

七、将第五十八条改为第五十七条,修改为:“从事种子进

出口业务的,应当具备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;其中,从事农作物

种子进出口业务的,还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种子进出口许

可。

“从境外引进农作物、林木种子的审定权限,农作物种子的

进口审批办法,引进转基因植物品种的管理办法,由国务院规

定。”

八、将第七十三条改为第七十二条,第三款中 “可以在按照

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”修改为:

“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

额”;第四款中 “确定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”修改为:“确定

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”;增加一款,作为第五款 “不知道是

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的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收获材

料,能证明该繁殖材料或者收获材料具有合法来源的,不承担赔

偿责任。”

九、将第七十七条改为第七十六条,第一款中 “违反本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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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规定”修改为: “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、

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规定”;增加一项,作为第五项 “(五)

不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,不具有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

种子生产地点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确定的采

种林,从事种子生产的”;增加一项,作为第六项:“(六)未执

行种子检验、检疫规程生产种子的”。

十、删去第八十四条。

十一、将第九十二条改为第九十条,增加一项,作为第十项

“(十)实质性派生品种是指由原始品种实质性派生,或者由该原

始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派生出来的品种,与原始品种有明显区

别,除派生引起的性状差异外,在表达由原始品种基因型或者基

因型组合产生的基本性状方面与原始品种相同”,第十项、第十

一项相应改为第十一项、第十二项。

十二、将本法中 “农业主管部门”修改为 “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”;“林业主管部门”修改为 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”;“农业、林

业主管部门”修改为 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”。

本修正案自 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根据本修正案作相应修改并对条

款顺序作相应调整,重新公布。

—9—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修改对照表
(条文中黑体字为新增或者修改的内容,阴影为删去的内容)

修 改 前 修 改 后

 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

用种质资源,规范品种选育、种子

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,保护植物

新品种权,维护种子生产经营者、
使用者的合法权益,提高种子质

量,推动种子产业化,发展现代种

业,保障国家粮食安全,促进农业

和林业的发展,制定本法。

 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

用种质资源,规范品种选育、种子

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,保护植物

新品种权,激励育种原始创新,维
护种子生产经营者、使用者的合

法权益,提高种子质量,推动种子

产业化,发展现代种业,保障国家

粮食安全,促进农业和林业的发

展,制定本法。

  第十一条第一款 国家对种

质资源享有主权,任何单位和个

人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,或者与

境外机构、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利

用种质资源的,应当向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

管部门提出申请,并提交国家共

享惠益的方案;受理申请的农业、
林业主管部门经审核,报国务院

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。

  第十一条第一款 国家对种

质资源享有主权,任何单位和个

人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,或者与

境外机构、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利

用种质资源的,应当报国务院农

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批准。
提出申请时,需要提交国家共享

惠益的方案;其中,向境外提供或

者与境外机构、个人开展合作研

究利用农作物种质资源的,还应

当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。

—01—



修 改 前 修 改 后

  第二十八条 完成育种的单

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,享有

排他的独占权。任何单位或者个

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

可,不得生产、繁殖或者销售该授

权品种的繁殖材料,不得为商业

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

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

料;但是本法、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  第二十八条 完成育种的单

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,享有排

他的独占权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

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,不
得生产、繁殖、加工、许诺销售、销
售、进口、出口以及为上述行为储

存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,不得为

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

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

殖材料;但是本法、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从事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各

项活动,涉及由未经许可使用授

权品种繁殖材料而获得的收获材

料,应当得到植物新品种权所有

人许可,但其对繁殖材料已有合

理机会行使其权利的情况除外。
实质性派生品种可以申请植

物新品种权,并可以获得授权。
但对其实施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

所述行为的,应当征得原始品种

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。
实质性派生品种实施名录及

判定指南等,由国务院农业农村、
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及有

关法律确定。
自实质性派生品种实施名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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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改 前 修 改 后

发布之日起申请的植物新品种,按
照实质性派生品种相关制度管理。

  第三十一条 从事种子进出

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,
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

业、林业主管部门审核,国务院农

业、林业主管部门核发。
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

其亲本种子、林木良种种子的生

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

结合,符合国务院农业、林业主管

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

生产经营许可证,由生产经营者

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

主管部门审核,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

核发。
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子

的生产经营许可证,由生产经营

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核发。
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

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,不需要

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。

  第三十一条 从事种子进出

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,
由国务院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

管部门核发;其中,申请从事农作

物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

营许可证的,还应当经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审核。
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

其亲本种子、林木良种繁殖材料

生产经营的,以及符合国务院农

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实行

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的农作物种

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,
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

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核发。
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子

的生产经营许可证,由生产经营

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核

发。
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

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,不需要

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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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改 前 修 改 后

  第三十九条 未经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

门批准,不得收购珍贵树木种子

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限制收购的

林木种子。

  删去

  第五十三条 由于不可抗力

原因,为生产需要必须使用低于

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

种子的,应当经用种地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批准;林木种子应

当经用种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批准。

  第五十二条 由于不可抗力

原因,为生产需要必须使用低于

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

种子的,应当经用种地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批准。

  第五十八条 从事种子进出

口业务的,除具备种子生产经营

许可证外,还应当依照国家有关

规定取得种子进出口许可。
从境外引进农作物、林木种

子的审定权限,农作物、林木种子

的进口审批办法,引进转基因植

物品种的管理办法,由国务院规

定。

  第五十七条 从事种子进出

口业务的,应当具备种子生产经

营许可证;其中,从事农作物种子

进出口业务的,还应当依照国家

有关规定取得种子进出口许可。
从境外引进农作物、林木种

子的审定权限,农作物种子的进

口审批办法,引进转基因植物品

种的管理办法,由国务院规定。

 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

十八条规定,有侵犯植物新品种

权行为的,由当事人协商解决,不
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,植物新

品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

 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二

十八条规定,有侵犯植物新品种

权行为的,由当事人协商解决,不
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,植物新

品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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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改 前 修 改 后

以请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、
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理,也可以

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、林

业主管部门,根据当事人自愿的

原则,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所造

成的损害赔偿可以进行调解。调

解达成协议的,当事人应当履行;
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或者调解未达

成协议的,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

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向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。
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数

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

实际损失确定;实际损失难以确

定的,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

获得的利益确定。权利人的损失

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

的,可以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

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。赔偿

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

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。侵犯植

物新品种权,情节严重的,可以在

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

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。
权利人的损失、侵权人获得

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

以请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

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进行处理,
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

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,根据当事

人自愿的原则,对侵犯植物新品

种权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可以进行

调解。调解达成协议的,当事人

应当履行;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或

者调解未达成协议的,植物新品

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

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数

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

实际损失确定;实际损失难以确

定的,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

获得的利益确定。权利人的损失

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

的,可以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

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。赔偿

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

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。侵犯植

物新品种权,情节严重的,可以在

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

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。
权利人的损失、侵权人获得

—41—



修 改 前 修 改 后

费均难以确定的,人民法院可以

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、侵权

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,确定

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、林

业主管部门处理侵犯植物新品种

权案件时,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

益,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,没
收违法所得和种子;货值金额不

足五万元的,并处一万元以上二

十五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五

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值金额五倍

以上十倍以下罚款。
假冒授权品种的,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

责令停止假冒行为,没收违法所

得和种子;货值金额不足五万元

的,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

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五万元以上

的,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

以下罚款。

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

费均难以确定的,人民法院可以

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、侵权

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,确定

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。
不知道是未经植物新品种权

所有人许可的授权品种的繁殖材

料或者收获材料,能证明该繁殖

材料或者收获材料具有合法来源

的,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

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处理侵犯

植物新品种权案件时,为了维护

社会公共利益,责令侵权人停止

侵权行为,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;
货值金额不足五万元的,并处一

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;
货值金额五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

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。
假冒授权品种的,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

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假冒行为,没
收违法所得和种子;货值金额不

足五万元的,并处一万元以上二

十五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五

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值金额五倍

以上十倍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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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三

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规定,有下列

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
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;违法生产

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
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

款;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,并处

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

款;可以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

证:
(一)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

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的;
(二)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

手段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

的;
(三)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

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的;
(四)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租借

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。
被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

的单位,其法定代表人、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

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

定代表人、高级管理人员。

  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

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

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

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没收违法

所得和种子;违法生产经营的货

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并处三千

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

额一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值金额

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;可以吊

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:
(一)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

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的;
(二)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

手段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

的;
(三)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

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的;
(四)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租借

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;
(五)不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

和培育条件,不具有无检疫性有

害生物的种子生产地点或者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

确定的采种林,从事种子生产的;
(六)未执行种子检验、检疫

规程生产种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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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

的单位,其法定代表人、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

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

定代表人、高级管理人员。

 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

十九条规定,收购珍贵树木种子或

者限制收购的林木种子的,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没收

所收购的种子,并处收购种子货值

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。

  删去

  第九十二条 本法下列用语

的含义是:
(一)种质资源是指选育植物

新品种的基础材料,包括各种植

物的栽培种、野生种的繁殖材料

以及利用上述繁殖材料人工创造

的各种植物的遗传材料。
(二)品种是指经过人工选育

或者发现并经过改良,形态特征

和生物学特性一致,遗传性状相

对稳定的植物群体。
(三)主要农作物是指稻、小

麦、玉米、棉花、大豆。
(四)主要林木由国务院林业

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;省、自治

  第九十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

含义是:
(一)种质资源是指选育植物

新品种的基础材料,包括各种植

物的栽培种、野生种的繁殖材料

以及利用上述繁殖材料人工创造

的各种植物的遗传材料。
(二)品种是指经过人工选育

或者发现并经过改良,形态特征

和生物学特性一致,遗传性状相

对稳定的植物群体。
(三)主要农作物是指稻、小

麦、玉米、棉花、大豆。
(四)主要林木由国务院林业

草原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;省、自

—71—



修 改 前 修 改 后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

门可以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确

定的主要林木之外确定其他八种

以下的主要林木。
(五)林木良种是指通过审定

的主要林木品种,在一定的区域

内,其产量、适应性、抗性等方面

明显优于当前主栽材料的繁殖材

料和种植材料。
(六)新颖性是指申请植物新

品种权的品种在申请日前,经申

请权人自行或者同意销售、推广

其种子,在中国境内未超过一年;
在境外,木本或者藤本植物未超

过六年,其他植物未超过四年。
本法施行后新列入国家植物

品种保护名录的植物的属或者

种,从名录公布之日起一年内提

出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,在境内

销售、推广该品种种子未超过四

年的,具备新颖性。
除销售、推广行为丧失新颖

性外,下列情形视为已丧失新颖

性:

1.品种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

依据播种面积确认已经形成事实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草原

主管部门可以在国务院林业草原

主管部门确定的主要林木之外确

定其他八种以下的主要林木。
(五)林木良种是指通过审定

的主要林木品种,在一定的区域

内,其产量、适应性、抗性等方面

明显优于当前主栽材料的繁殖材

料和种植材料。
(六)新颖性是指申请植物新

品种权的品种在申请日前,经申

请权人自行或者同意销售、推广

其种子,在中国境内未超过一年;
在境外,木本或者藤本植物未超

过六年,其他植物未超过四年。
本法施行后新列入国家植物

品种保护名录的植物的属或者

种,从名录公布之日起一年内提

出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,在境内

销售、推广该品种种子未超过四

年的,具备新颖性。
除销售、推广行为丧失新颖

性外,下列情形视为已丧失新颖

性:

1.品种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

主管部门依据播种面积确认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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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散的;

2.农作物品种已审定或者

登记两年以上未申请植物新品种

权的。
(七)特异性是指一个植物品

种有一个以上性状明显区别于已

知品种。
(八)一致性是指一个植物品

种的特性除可预期的自然变异

外,群体内个体间相关的特征或

者特性表现一致。
(九)稳定性是指一个植物品

种经过反复繁殖后或者在特定繁

殖周期结束时,其主要性状保持

不变。
(十)已知品种是指已受理申

请或者已通过品种审定、品种登

记、新品种保护,或者已经销售、
推广的植物品种。

(十一)标签是指印制、粘贴、
固定或者附着在种子、种子包装

物表面的特定图案及文字说明。

形成事实扩散的;

2.农作物品种已审定或者

登记两年以上未申请植物新品种

权的。
(七)特异性是指一个植物品

种有一个以上性状明显区别于已

知品种。
(八)一致性是指一个植物品

种的特性除可预期的自然变异

外,群体内个体间相关的特征或

者特性表现一致。
(九)稳定性是指一个植物品

种经过反复繁殖后或者在特定繁

殖周期结束时,其主要性状保持

不变。
(十)实质性派生品种是指由

原始品种实质性派生,或者由该

原始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派生

出来的品种,与原始品种有明显

区别,除派生引起的性状差异外,
在表达由原始品种基因型或者基

因型组合产生的基本性状方面与

原始品种相同。
(十一)已知品种是指已受理

申请或者已通过品种审定、品种

登记、新品种保护,或者已经销

售、推广的植物品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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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十二)标签是指印制、粘贴、
固定或者附着在种子、种子包装

物表面的特定图案及文字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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